三明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度三明市科技特派员专项项目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科学技术局、沙县区工信与科技局，有关高校、科研院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深入开展，助力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现将2025年度三明市科技特派员专项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类型
（一）市级科技特派员产学研合作项目

（二）市级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

（三）科技特派团服务协作产业项目

二、基本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我市开展各类科学技术活动的企事业单位，所申请的项目须在其经营业务范围之内。其中科技特派团服务协作产业项目的牵头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我市开展各类科学技术活动的高校科研院所。
（二）项目申报单位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三）项目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三明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要求，编制科技项目经费预算（包括项目合作单位经费预算）。若三明市科技局实际资助经费未达到申请额度，差额部分由项目申报单位自筹解决。

（四）企业作为牵头申报单位的，申报科技特派员产学研合作项目、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等2类项目时，只能申请其中1个项目。

（五）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项目结束时负责人年龄可以放宽到65周岁。

（六）项目负责人应为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或企业负责人，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市科技计划项目。政府公务人员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科技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当年度只能申请其中1个项目（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除外）。

（七）申报项目有合作单位的，应在附件中提交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一般包括：项目研究开发内容及分工、知识产权权属、经费筹措及资助经费分配等。

（八）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得是失信被执行人。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保证所提供申报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九）对因未按本通知要求申报，或形式审查不通过的，将不再受理该项目补充材料或其他项目补充申报。

（十）鼓励项目承担单位根据需要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培养后备优秀青年科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设置科研助理岗位的项目将优先给予立项。

三、申报及推荐时间
（一）项目申报和推荐通过“三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系统将于2025年7月  日正式开放。项目指南代码及申报、推荐截止时间如下：
	序号
	项目类型
	优先主题
	指南代码
	申报截止时间
	推荐截止时间

	1
	市科技特派员专项项目
	科技特派员产学研项目
	SM2025N150
	2025年9月1日18：00


	2025年9月30日18：00（系统关闭）



	2
	
	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
	SM2025N210
	
	

	3
	
	科技特派团服务协作产业项目
	SM2025N151
	
	


（二）申报单位未按期提交申请书的，申报截止时间后将不能提交（申报单位主动撤回不视为已提交）。在推荐起止时间内，推荐单位将申报材料审核退回修改的，申报单位还可重新提交申报材料。推荐至市科技局后，对因未按本通知要求申报，形式审查不通过的项目，将不再受理该项目补充材料或其他项目补充申报。请各申报单位、推荐单位认真做好审核把关。

四、申报推荐数

为提高项目申报质量，三明市科技局根据2025年各地的省、市科技特派员选认等情况，确定市级科技特派员产学研合作项目和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申报推荐数，请按照分配的限项数（见附件4）推荐备选项目。

五、联系方式

（一）项目业务咨询

农村科技科 0598-8590650。

（二）系统技术支持

海峡信息技术公司 0591-87882011、0591-87862982。
附件：1. 市级科技特派员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指南

          2. 市级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3. 科技特派团服务协作产业项目申报指南

4. 市级科技特派员产学研合作项目和后补助项目申报推荐名额
附件1
市级科技特派员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和经费
项目采取事前直接补助方式，支持北京、上海、厦门等区域协作地区及天津大学、中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重点合作高校的科技特派员围绕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需求，联合三明市企业或单位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三明市一、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助力三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每个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20万元。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我市开展各类科学技术活动的企事业单位，所申请的项目须在其经营业务范围之内，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二）科技特派员应作为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大学、中南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科技特派员应为三明市选认的区域合作市级科技特派员，厦门科技特派员可以为服务三明的省级科技特派员或厦门市科技特派员。
（三）申报项目研发起始时间为2025年10月1日，结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028年9月30日。

（四）不支持以下类型项目申报：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知识产权不清晰或有权属纠纷的项目；无自主创新的单纯设备引进、低水平重复的项目；基础研究或中间试验，最终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能力的项目；已大面积推广或产品已大批量生产的项目。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账户（单位未注册需先注册并审核通过）登录三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sm.do)─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添加─选择“市科技特派员专项项目”类型及对应指南代码─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逾期不予受理。

（二）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应认真核实把关，对推荐的项目现场核实，在项目推荐流程中进行内部审核，上传项目现场调研核实意见表（格式下载网址：http://xmgl.kjt.fujian.gov.cn/sm.do），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后，将推荐函、项目汇总表（格式下载网址：http://xmgl.kjt.fujian.gov.cn/sm.do）一式1份寄送三明市科技局农村科技科，逾期不再受理（项目申请书及相关附件纸质材料不需报送）。

附件2

市级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和经费
项目采用以奖代补的补助方式，支持由市级以上科技特派员创办、领办的经济实体已开展的技术开发项目，或与经济实体已开展实质性技术合作的项目，每个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10万元。
二、申报条件

（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我市开展各类科学技术活动的企事业单位，所申请的项目须在其经营业务范围之内，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二）项目负责人应为2025年任期内的省、市个人科技特派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三）申报项目应是2022年以来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的技术开发项目，优先支持进行了技术合同登记的项目。

（四）核心技术已获得省、市财政资助的项目原则上不得重复申请补助。

（五）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得是失信被执行人。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保证所提供申报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三、申报材料

（一）申请书

网上填报《三明市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申请书》，其中“申报后补助项目已取得的成效”为专家重点评价内容，应根据填写说明分点填报，内容要体现：

1.科技特派员与服务对接单位联合开展的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的技术内容，采取的主要研发措施及解决的关键技术情况，以及形成的主要成果简要内容。

2.项目成果应用后，建立的示范片情况、达到的技术指标和已实现的经济效益;项目已推广面积、辐射带动农民等社会效益情况。

3.科技特派员为对接单位或服务区域开展服务情况，双方的优势及科技特派员发挥作用以及开发科研助理岗位情况等。

4.已投入经费及使用情况。

（二）附件材料

    （1）项目技术总结。
（2）项目投资明细表（按照《三明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项目经费支出范围进行归集）及相关正式票据。

（3）技术指标佐证（含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评价证明、测产报告等）；

（4）技术成果证明：生物新品种、农药、兽药、疫苗、肥料等登记证，专利授权（软件著作权）证书，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行业、省级技术标准及其他证明文件。

（5）经济效益佐证（含销售明细帐、销售发票、合同等）、推广应用证明、合作协议等能反映项目实施成效的证明文件。

（6）核心技术是否获省、市财政资助情况说明。

（7）科特派服务对接企业（单位）的生产资质证明（如生产许可证、行业准入证书等）以及经济效益相关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加盖企业财务章）。

（8）科技特派员证书或选认文件，福建省科技特派员三方协议书或项目合作协议，三方协议书或项目合作协议的签章应为单位（企业）法人章。
四、申报渠道与推荐流程

（一）项目申报实行网上申报方式。网上申报流程为：申报单位注册登录三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sm.do)─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添加─选择“市科技特派员专项项目”类型及对应指南代码─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二）按属地管理原则，项目由科技特派员服务单位属地县（市、区）科技部门负责推荐。

（三）各推荐部门对本辖区申报项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应认真核实把关，对推荐的项目进行现场核实，在“项目推荐模块”办理内部审核流程，上传项目现场调研核实意见表（请到“三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首页相关下载栏目中下载），并进行网上推荐。

（四）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对拟推荐项目在本地区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申报单位、科技特派员姓名、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名称、项目成效及推广应用情况、申请补助经费等。凡存在异议的项目，在异议未妥善处理之前，不予推荐。

（五）通过推荐单位审查的项目，由申报单位通过项目管理系统在线打印项目申请书，与相关附件佐证材料装订成册（要求按照申报指南的第三大点相关佐证顺序装订）并逐级签章。推荐单位将项目申请书、推荐函、推荐汇总表、项目现场调研核实意见表一式一份寄送三明市科技局农村科技科。推荐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fjsmkjjnyk@126.com。

五、其他事项

（一）我局将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会议评审。对专家评审通过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同时聘请财务专家对投入经费的原始票据进行核查。

（二）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不需签订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补助经费由承担单位统筹安排使用于科技特派员项目,承担单位应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并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附件3
科技特派团服务协作产业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和经费
项目采取事前直接补助方式，支持三明地区高校科研机构围绕现代农业、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针对厦明两地企业需求，实施一批科技特派员团服务协作产业项目，推动厦明两地产业提质增效和绿色发展。每个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40万元。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我市开展各类科学技术活动的高校科研院所，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二）项目合作单位需同时包括厦门和三明的相关企业，优先支持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项目。

（三）参与项目实施的技术服务团队成员不少于8名（含8名），应具备中级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专业领域能够涵盖项目实施需要，团队成员具有明确的任务分工，体现团队成员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的特点。
（四）获立项项目的技术服务团队成员，符合条件的全部选认为厦明协作科技特派员。

（五）项目申请书的目标任务应明确具体，预期技术指标应量化可考核，在项目完成时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和产业化指标。
（六）申报项目研发起始时间为2025年10月1日，结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027年9月30日。

（七）不支持以下类型项目申报：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知识产权不清晰或有权属纠纷的项目；无自主创新的单纯设备引进、低水平重复的项目；基础研究或中间试验，最终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能力的项目；已大面积推广或产品已大批量生产的项目。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账户（单位未注册需先注册并审核通过）登录三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sm.do)─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添加─选择“市科技特派员专项项目”类型及对应指南代码─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逾期不予受理。

（二）各申报推荐单位应认真核实把关，在项目推荐流程中进行内部审核，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逾期不再受理。

附件4
市级科技特派员产学研合作项目和后补助项目

申报推荐名额

备注：1.推荐申报数根据2025年各地的省、市科技特派员选认情况测算。

      2.推荐单位可选择推荐科技特派员产学研项目或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两类项目推荐总数不得超过附表中的申报推荐数。
	县（市、区）
	申报推荐数

	三元区
	5

	沙县区
	4

	永安市
	5

	明溪县
	5

	清流县
	4

	宁化县
	3

	建宁县
	4

	泰宁县
	4

	将乐县
	3

	尤溪县
	4

	大田县
	3

	合计
	44




